
‘ 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文件


珠规建保 (2012) 36 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住房保障

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

横琴新区、各区(经济功能区)住房保障管理部门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2 年政府信息公

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)) (国办发 (2012) 26 号)、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 2012 年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

知)) (建办保 [2012] 20 号)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2 年 6 月 7

日召开的全国住房保障和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信息公开电

视电话会议精神，扩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

. 规范住房保障工作、促进依法行政，现就我市住房保障信息公

开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

一、进一步完善珠海市住房保障网信息源。横琴新区、各

区(经济功能区)住房保障管理部门(下统称各区住房保障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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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)应尽快补充录入辖区内的房源信息和家庭档案信息，适时

更新住房保障管理动态?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共享。

二、不断扩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信息范围。各区住房保

障部门应实时公开辖区内年度建设计划信息和年度建设计划

完成情况信息，实施建设计划和建设完成情况动态管理。并要

求各项目建设单位做好相关工作。

三、切实力口大保障性住房分配和退出信息公开力度。各区

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今年要重点做好公开分配政策信息、分配对

象信息、分配房源信息、分配程序信息、分配过程信息、分配

结果信息、退出情况信息七项信息公开工作，实现住房保障公

开、透明。

四、及时更新住房保障动态管理系统数据。各区住房保障

管理部门应按照省住建厅的要求，每月更新两次图片资料和数

据资料，反映项目建设进度情况，实现无逢跟踪管理。

五、根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和要求，信息公开工作将作

为今年住房保障目标责任任务考核重要内容，各区住房保障部

门要高度重视，与辖区相关部门加强沟通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

制、畅通信息渠道，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住房保障信息公开

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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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《关于做好 2012 年住房保

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)) (建办保 [2012] 20 号)

~ 

主题词:城乡建设住房保障信息公开通知

抄送:横琴新区，各区、各经济功能区(不含保税区)。

珠海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公室 2012 年 6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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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12 年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


的通知


, 
各省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，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，天津

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，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、住房保

障和房屋管理局，重庆市城乡建设委、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，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: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2 年政府信息公

开重点工作安排的通知)) (国办发 (2012) 26 号)，做好 2012

年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:

一、充分认识信息公开的重要意义

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促进政府依法行使权利、履行职

责，提高公信力和执行力，有利于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

产、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，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

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。住房保障工作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

职责的重要内容，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社会关注度高。

公开住房保障信息，既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，也是建设行为

规范、公开透明、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要求。各地要统

一思想、提高认识，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、畅通信息渠道，采

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。

二、进一步明确信息公开的内容

(一)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信息公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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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、年度建设计划信息。按廉租住房、公共租赁住房、经

济适用住房、限价商品住房、城市棚户区、固有工矿棚户区、

固有林区(场)棚户区(危旧房)、固有垦区危房、中央下放

地方煤矿棚户区类别公开市、县保障性安居工程年度建设计划

任务量和具体建设项目信息。 

( 1 )年度建设计划任务量。内容:开工套数、基本建成

套数。时限:在确定年度计划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本通知

下发之前已经确定的，应在本通知下发之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

开。 

( 2 )年度建设计划项目清单。公开列入年度开工计划的

建设项目清单。内容:项目名称、建设地点、总建筑面积、住

宅面积、计划开工时间等。时限:本通知下发之后 20 个工作

日内?一次性公开巳审批立项的项目清单，以后有新项目立项

的，应在项目立项后 20 个工作日内更新项目清单。 

2 、年度建设计划完成情况信息。分类别公开保障性安居

工程年度建设计划完成情况。 

( 1 )年度建设计划任务量完成进度。内容:实际开工套

数、基本建成套数。时限:每月后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( 2 )已开工项目基本信息。内容:项目名称、建设地址、

建设方式、建设总套数、开工时间、年度计划开工套数、年度

计划基本建成套数、建设、设计、施工和监理单位名称等。时

限:项目开工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- 5 



( 3 )巳竣工项目基本信息。内容:项目名称、建设地址、

建设单位、竣工套数和竣工时间等。时限:项目竣工后 20 个

工作日内公开。

(二)保障性住房分自己和退出信息公开。
 

1 、分配政策信息。
 

( 1 )政策法规。市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发布的保障性住房

分配和管理等规范性文件。内容:文件名称、文号、发布部门、

发布日期、实施日期、正文。时限:年内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

公开?以后于新文件制定后 20 个工作日内更新。 

( 2 )住房保障办事指南。内容:申请审批的具体事项、

依据、条件、程序、期限以及需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。时限:

年内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公开，以后于修订后 20 个工作日内更

新。 

2、分配对象信息。 

( 1 )已申请登记保障对象名册。内容:申请人姓名、身份证

号码(隐蔽部分号码)、申请住房保障类型、登记日期等。时限:

年内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公开，以后于每月后 10 个工作日内更新。 

( 2 )保障性住房批次分配对象信息。内容:分配批次、分配

时间、申请人姓名、身份证号码(隐蔽部分号码)、申请租胸项目

名称等。时限:每批次分配报名申请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3、分配房源信息。 

( 1 )保障性住房待分配房源情况。内容:项目名称、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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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房类型、竣工日期、住房套数、已分配套数、待分配套数等。

时限:年内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公开，以后于每月后 10 个工作

日内更新。 

( 2 )保障性住房批次分配房源信息。内容:分配批次、

保障房类型、分配时间、建设项目名称、住房套数、套型比例

等。时限:分配房源确定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4、分配程序信息。

按照批次分配计划，制定保障性住房批次分配程序?并公

开。具体内容由市县住房保障部门确定。时限要求:分配程序

制定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5 、分配过程信息。

市县住房保障部门执行批次分配程序产生的信息，应当及

时公开。具体内容由市县住房保障部门确定。时限要求:每个

分配程序节点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开。 

6、分配结果信息。

内容:分配对象姓名、分配保障性住房类型、套型面积、

所在建设项目名称等。时限:分配结果确定后 20 个工作日内

公开。 

7 、退出情况信息。

内容:原保障对象姓名、原租购保障性住房类型、套型面

积、所在建设项目名称等。时限:年内 6 月 30 日前一次性公

开，以后于每月后 10 个工作日内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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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切实做好信息公开的组织实施

(一)明确信息公开责任主体。市、县住房城乡建设(住

房保障)部门是住房保障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，会同有关部门

做好组织实施。各省级住房城乡建设(住房保障)部门要加强

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指导，并将信息公开工作情况于 2012

年 9 月底前报部住房保障司。

(二)加强门户网站等信息公开渠道建设。加强市县住房

城乡建设(住房保障)部门门户网站建设，发挥好信息公开第

一平台的作用。要在门户网站设立住房保障专栏，突出信息公

开栏目。没有设立门户网站的，要充分利用当地政府和上级部

门门户网站开展信息公开工作。要充分发挥新闻发布会、报刊、

广播、电视以及信息公开栏等渠道的作用。已开工建设项目，

还应在项目建设地点公开有关信息。

(三)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。要从实际出发，健全工作机

构，配齐工作人员，加强工作力量。要给予信息公开工作必要

经费支持，保证工作条件。要制定信息公开培训计划，切实加

强信息公开教育培训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
二0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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